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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115年度專任運動教練聯合遴選成績複查申請表（正表） 

申請日期： 年 月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收件編號：         

准 考 證 號 碼  姓      名  

電 話 號 碼  聯 絡 地 址  

申請複查種類 
□橄欖球 □田徑(國中) □田徑(高中職) □射箭(複合弓) □棒球(國中) 

□棒球(高中職) □籃球 □排球(國中) □排球(高中職) □足球 □射擊  

□舉重 □擊劍(軍刀) □輕艇 □武術(散打) 

申請複查項目 

□初試－筆試 

□複試－試教 

□複試－口試 

申請複查     項，每項複查費新臺幣 100 元整，計新臺幣     元整。 

※本聯由遴選委員會留存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新北市115年度專任運動教練聯合遴選成績複查申請表（副表） 

申請日期： 年 月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※收件編號：         

准考證號碼  姓      名  

電話號碼  聯絡地址  

申請複查種類 
□橄欖球 □田徑(國中) □田徑(高中職) □射箭(複合弓) □棒球(國中) 

□棒球(高中職) □籃球 □排球(國中) □排球(高中職) □足球 □射擊  

□舉重 □擊劍(軍刀) □輕艇 □武術(散打) 

申請複查項目 

□初試－筆試 

□複試－試教 

□複試－口試 

申請複查     項，每項複查費新臺幣 100 元整，計新臺幣     元整。 

※本聯由遴選委員會加蓋戳印後，交還申請人留存。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各欄資料請填寫清楚，正副表不可裁開且所填之內容應相同不可塗改，如有不同則以正表為準；申請複查項目務

請劃記。 

二、申請複查時間： 

1.初試：115 年 6 月 11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9 時起至 11 時。 

2.複試：115 年 7 月 8 日 （星期三）上午 9 時起至 11 時。 

三、申請方式：持貼有照片之有效身份證明文件正本、准考證及填具本申請表親自向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職

業學校申請複查，每一項複查手續費新臺幣 100 元整。另須檢附限時掛號回郵信封一只，貼足 35 元郵資並寫妥收

件人姓名、地址及郵遞區號。 

四、複查成績以複查原始分數及累計分數為限，不得要求調閱、影印試卷或申請重新閱卷及評分。 

＊＊本表件所蒐集個人資料，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只針對本次遴選之目的進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，不做其他

用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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